
教務處相關法規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 

民國103年10月8日103學年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6月1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建立本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落實本位課程之發展目標，特訂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 

育護理健康學院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 

參照「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建立系、科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參考原則」辦理。 

三、具體目標 

(一)透過產業發展、畢業生就業管道及本校優劣勢(SWOT)分析，確定教學單位畢業生就業

之區域及全國的產業定位。 

(二)透過工作能力分析轉換為專業智能分析，具體訂定教學單位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專業

能力、職場所需能力及通識能力。 

(三)依據教學單位學生所應具備之能力，規劃課程、調整師資、改變教學策略等，以提升

教學品質及學生就業能力。 

(四)透過產學合作培育人才，並充分利用產業界資源，增加教學單位資源之限制。 

四、組織 

(一)本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由現行校級、教學單位等各級課程組織負責，必要時得配合

調整現有各級課程組織及功能。 

(二)前項各級課程組織，得聘請一定比例之符合各級組織課程發展定位之業界、校友、專

業團體等代表，擔任諮詢顧問或委員提供諮詢，或出(列)席會議提供相關建議。 

五、適用範圍及流程 

(一)各教學單位應依據畢業生就業發展及本校優劣勢(SWOT)分析，對所屬相關學制設計本

位課程，並參酌科班調整及學制結構訂定分期發展目標。 

(二)各教學單位設計本位課程之工作項目及所需表冊格式，由各系所依據系科特性及需求

規劃及制定。 

(三)各教學單位課程規劃小組規劃完成之本位課程發展計畫，依程序送各系課程委員會、

系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實施，並於每次課程修訂時提出更正

版本。 

(四)各教學單位應參酌實際教學成果、社會需求及學生就業環境之變化，適當調整本位課

程之設計內容，將成果公布於教學單位網站提供學生修課之參考。 

六、經費 

本校推動教學單位本位課程發展所需經費，應納入學校預算中，經費由教務處及各系科單

位依實際需求及目標分別編列，相關單位依權責循教育部私校獎補助發展計畫及各項獎助

等相關計畫之經費申請予補助。 

七、考核及獎勵 

(一)各教學單位規劃之本位課程及其執行成效，列入教學單位自評程序中規劃及管考。 

(二)本校應將各教學單位推動本位課程發展之成果，納入教學單位及教師評鑑之評比項

目。 

八、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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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系本位課程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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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修正 
 

1、擬定計畫 

2、成立組織 

3、蒐集資料 

4、SWOT 分析 

1、擬定系本位課程計畫 

2、成立課程規劃小組，包含：本系

教師、校友代表、學生代表、業

界專家代表及課程專家 

3、蒐集資料包括：法規，學生背景

資料，學生來源分析表、課程實

施相關規定及教師、學生對現行

課程反應意見 

4、分析系所優劣勢、機會、與威脅 

1、確立學校目標 

2、訂定全校學生基本能力 

3、訂定全校學生畢業下限 

4、訂定一般科目與專業科目比例 

5、訂定課程修訂全校準則 

1、確立學校教育目標 

2、訂定學生基本能力 

3、訂定全校學生最低畢業學分 

4、決定課程一般科目比重 

5、決定各系課程發展之原則 

1、確立系教育目標 

2、確立各系學生基本能力 

3、訂定各系學生畢業下限 

4、發展各系核心科目 

5、發展學程必、選修科目 

6、彙整各系科目表 

1、意見調查或小組研討，確立各系 

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能力 

2、訂定各系學生最低畢業學分 

3、訂定各系核心科目 

4、訂定各系學程與必修、選修科目 

5、確立課程架構與流程圖 

1、撰寫課程簡介(綱要) 

2、撰寫教師授課計畫 

3、發展教材、教具 

4、規劃教學設備 

5、擬定相關配合措施 

1、撰寫課程綱要以便利學生選課 

2、教師授課計畫 

3、選擇教材、發展教具 

4、規劃教學設備 

5、實驗室調整計畫、設備購置計 

畫、修改學則與相關規定 

新課程實施  

1、課程檢討 

2、學習成就評鑑 

3、教學評鑑 

4、相關配合措施評鑑 

分系、專業課程、通識課程或全校 

總結性評鑑 

檢討修正 檢討修正後重新再實施一次 

 


